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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产品账单-DW21001120232712 
账单日：2023 年 11 月 30 日

 

 

持仓风险：

结构性存款不同于一般性存款，具有投资风险，您应当充分认识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一）市场风险：本产品的到期实际收益率根据挂钩标的在观察日/期间的表现情况确定，受市场多

种因素影响，在本产品正常到期情况下的最不利投资情形为，当产品挂钩标的在观察日/期间内只满足产

品说明书约定的获得预期最低收益率的条件，客户可以拿回本产品全部投资本金，并获得以预期最低收益

率计算的产品收益，客户对此应有充分的认识。

（二）政策风险：本产品是根据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相关法规

政策发生变化，可能影响产品的受理、投资、兑付等流程的正常进行。

（三）流动性风险：除本产品销售文件另有约定，本产品存续期内客户不得提前终止，即客户在产

品到期日前无法取用本结构性存款本金及收益，客户应充分考虑投资本产品给自身生产经营带来的流动性

风险。

（四）信用风险：南京银行发生信用风险如被依法撤销或被申请破产等，将对本产品的投资本金及

收益产生影响。

（五）产品提前终止风险：在本结构性存款存续期内，若遇市场剧烈波动、国家金融政策出现重大

调整、不可抗力等原因影响本结构性存款正常运行时，南京银行有权根据市场状况、自身情况提前终止本

产品，客户必须考虑产品提前终止时无法取得预期收益的风险。

（六）信息传递风险：在本结构性存款存续期内，客户应根据销售文件所载明的信息披露方式及时

查询本产品的相关信息。如果客户未及时查询，或由于非南京银行原因的通讯故障、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

可抗力等因素影响而产生的（包括但不限于因未及时获知信息而错过资金使用和再投资机会等）全部责任

产品代码/编号 产品名称 币种 期限（天） 起息日

DW21001120232712
单位结构性存款2023年

第27期12号362天

人民币 362 2023/07/05

到期日 挂钩标的 观察期间 观察水平1 / 观察水平2

2024/07/01 美元兑日元即期汇率 2023/07/05至2024/06/27 162.520 / 126.780

投资者类型 产品募集规模（元） 预期收益率（年化） 衍生产品公允价值（元）

对公客户 4,800,000.00 2.05%至2.93% 41,29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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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风险由客户自行承担。

（七）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由于不可抗力或国家政策变化、IT系统故障、通讯系统故障、电

力系统故障、金融危机、投资市场停止交易等非南京银行所能控制的原因造成的相关投资风险，由客户自

行承担。

风险控制措施: 

本行针对结构性存款业务的风险特征，将其纳入本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有效识别、计量、监测和

控制结构性存款业务面临的各类风险。本行结构性存款纳入表内核算，按照存款管理，纳入存款准备金和

存款保险保费的缴纳范围。

本行具备普通类衍生产品交易业务资格，结构性存款挂钩的衍生产品交易严格遵守《银行业金融机

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修

订）》《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等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关于衍生产品交易的相关规定。

本行销售结构性存款遵照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业务的通知》

（银保监办发〔2019〕204号）相关规定执行。销售文本全面、客观反映结构性存款的重要特性和与产品

有关的重要事实，向客户充分揭示风险，确保客户了解结构性存款的产品性质和潜在风险，自主进行投资

决策。本行按照约定在南京银行官方网站披露结构性存款的销售文件、发行报告、产品账单、到期报告、

重大事项报告、临时性信息及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信息。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